國立桃園啟智學校公務統計報表之管理與審核處理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I、作業要項表

	項目編號
	桃智主3-01

	項目名稱
	國立桃園啟智學校公務統計報表之管理與審核處理作業

	承辦人員
	顏麗萍（03）3647099轉240  
吳秀鳳（03）3647099轉241  

	相關單位
	本校各單位

	辦理時間
	每年8月至翌年1月

	作業時間
	約6個月

	注意事項
	一、依「統計法施行細則」第6條規定，各機關所編印之統計書刊及未印行之各種統計報告，至少應有一份永久保存。
二、學校業務有異動時，主計室承辦人員應注意應編製之公務統計報表是否有異動。

三、初次或新進編報人員，主計室應提醒編報人員詳讀相關編報規定，以確保資料統計正確性。


	相關法令
	一、統計類
（一）、統計法

（二）、統計法施行細則

二、其他類

（一）、高級中等學校公務統計報表程式

（二）、高級中等學校每學年應報送公務與調查統計報表一覽表

（三）、高級中等學校公務統計報表編製手冊

	辦理方式
	一、依教育部統計處每年所編製之「高級中等學校公務統計報表編製手冊」規定編報。

二、各處室報表編製人員應依詳讀各報表之編製說明，以了解報表上各統計欄位之範圍、對象，並依規定期限上網編報（網址：203.68.64.205）。

三、每學年學校應編報之公務統計報表，其報表格式於教育部網站：http://statistics.moe.gov.tw/high提供下載使用，

四、主計室承辦人員每年8月應上網更新學校基本資料、製表及審核人員名單等資料。

五、主計室承辦人員應於公務統計報表編送日前十五日，督促各編表人員依規定格式填報。

六、編製完成之報表，報表編製人員應與最近幾期之報表相比較，如有不合理情形，應再一次查證、複算統計。對於統計資料有疑義，主計室審核人員應再行查證，必要時得檢核原始統計資料。
七、編製完成之公務統計報表1式2份，依序核章後，再上網將資料傳輸至教育部統計處，核章後之公務統計報表1份自存，1份送主計室收存，公務統計報表應妥善保存併列入移交。

八、已逾編報期限之公務統計報表，主計室承辦人員應通知報表編製人員儘速編報。
九、報表編製承辦人或相關人員如有異動，主計室應上網更新人員資料，並提醒辦妥移交。

	附件
	附件一、特教學校每學年應報送公務與調查統計報表一覽表


II、國立桃園啟智學校公務統計報表之管理與審核處理作業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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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特教學校每學年應報送公務與調查統計報表一覽表
	表      號
	表            名
	編報期限
	編報單位

	1515-02-01- -2
	高級中等學校校舍校地概況
	每年1月底
	總務處

	1516-01-01- -2
	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經費預算概況
	每年9月底
	主計室

	1516-01-03- -2
	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經費決算概況
	每年1月底
	主計室

	1510-01-01-80-2
	特教學校概況
	每年10月15日
	教務處

	1513-01-01-80-2
	特教學校原住民學生數及畢業生數
	每年10月15日
	教務處


開  始





處室承辦人員編製公務統計報表





業務主管初審





主計單位審核





校長或依分層負責所授權主管核定





網路填報及傳輸至教育部統計處             





業務單為自存一份


主計單位抽存一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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